C01
项目纳入国军标质量管理体系的判定规则
一、合同要求的
在项目合同（及补充合同）、技术协议、任务书及其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中出现以下内容的列为体系内项目。
1.按GJB9001C-2017国军标质量管理体系进行管理；
2.建立健全符合军用标准的质量管理体系；
3.满足国防科技工业或军队质量法规政策。
二、使用过资质证明的
向项目甲方提供过针对该项目国防资质证明的列为体系内项目。
按校质字〔2024〕3号《国军标质量管理体系资质证明使用管理办法》，国防资质证明主要包括国军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装备承制资格证书、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等。项目提供国防资质证明一般出现在项目投标申报阶段。
三、被列为合格供方的
项目来源单位曾通过供方考评程序，将学校列为其（军用）“合格供方”的，在“合格供方”有效期内，所有该单位作为甲方与学校签订的科研项目均为体系内项目。
